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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163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发改委：

赖樊容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推进福建省绿电与碳市场协

同发展的建议》(第 1163 号）收悉。我单位办理意见如下：

为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，我厅在推动绿色低碳

发展中，始终将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作为落实碳减排目标、

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举措，将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、提高清洁

能源占比等纳入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生态省建设专项规划》《福

建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》等文件部署推进，支持推动

我省绿色电力发展。一是严格执行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生态环

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与自愿减排市场

衔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能综通新能〔2024〕124 号）要求，避免

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从绿证和国家自愿减排项目（CCER）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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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益。二是碳排放核算时扣减企业使用绿电部分的碳排放量。

开展碳排放报告核查时，继续对直供企业使用的（未并入市政

电网）以及企业自发自用的非化石能源电量对应的排放量按 0

计算，推动绿电在碳市场直接“变现”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围绕碳达

峰碳中和目标，聚焦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，配合省发改委等

部门加强政策协同，大力支持我省绿色电力发展和交易，持续

深化福建碳市场建设，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完善绿电交易市场和

碳市场衔接制度，助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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